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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制度
助力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圆安居梦

海南实施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政策，助力扩
大公积金覆盖群体，探索共同富裕住房公积金新路径，让更
多就业群体借助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安居——

未与用人单位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通过非

传统就业形式实现就业的群体，包括个体经营者、

自由职业者、新业态从业者等在我省灵活就业各

类人员，均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灵活就业人员根据自身收入情况，在最低工

资标准至社平工资3倍区间自行确定缴存基数，在

10%至24%区间自行确定缴存比例（以海口地区

为例，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202元/月至6758元/

月区间内选择月缴存金额），缴存基数与比例每年

可调整一次。

此外，灵活就业人员还可以自主明确缴存频

次，可选择按月、按季或按年的频次，通过代扣方式，

委托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从指定的本人银行卡账

户中自动扣缴，无需人工转账，更加方便快捷。

一、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缴存住房公积金？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我省出台《海
南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办
法》，全面支持我省灵活就业人员使用住房公积
金解决住房贷款问题，帮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圆
梦安居，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实现共同富裕。

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积极参缴住房公积金，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后，除与单位职工

同等享有按1.5%年利率计提利息外，连续正常缴

满12个月且未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每年还可

额外予以1%的缴存利息补贴，连续补贴3年。

灵活就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

纳的住房公积金，依据国家税收相关规定在计算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享受额外利息补贴和纳税扣除

（一）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灵活就业人员缴

存满12个月，在我省购房、建房都可以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贷款额度和利率与单位职工的贷款额

度和利率一致。（即：单方缴存申贷的，最高贷款基

准额度为80万元；夫妻双方缴存申贷的，最高贷款

基准额度为110万元；如果满足多子女家庭等上浮

条件的，实际最高可贷154万元）。

（二）住房公积金提取支持。灵活就业人员购

房、建房、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租房的，可按照本省

提取有关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

三、灵活就业人员如何使用住房公积金？

灵活就业人员参缴后，在我省无未结清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可按个人意愿自主终止缴存，在终

止缴存满半年后可全额提取本人缴存的住房公积

金。

四、灵活就业人员停缴后退还住房公积金

为方便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住房公积金业

务，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提供线上办理方式，灵活

就业人员可通过“海易办”手机APP、海南省政务

服务网线上渠道申办缴存、提取和贷款业务，实现

业务“随时办、掌上办、想办就办”。此外，也可在

我省各市县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线下申请办理。

五、缴存、提取和贷款业务线上办理方便快捷

推进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2024年
全省有

4841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

同比增长17.24% 缴存金额2900.63万元

同比增长31.82%

2024年
全省有

82名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公积金贷款

同比增长10.81% 贷款金额4796.60万元

同比增长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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